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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担担保保了了，
就就是是一一条条绳绳上上的的““蚂蚂蚱蚱””

齐鲁法援在线

记住这四招

担保降风险

本报记者 宋立山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担保可
不是儿戏，隐藏着可能发生的法律
风险，那么，是不是以后再也不能给
人作担保了？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在
市场经济中，担保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必须为人担
保，该如何规避风险呢？

山东明湖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纯
清提出了四点建议：

1、要求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
担保人为被担保人向债权人提供担
保时，可以要求被担保人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是指被担保人对为自己
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担保人提供担
保。

2、多方考察被担保人的信誉。
一般来讲，可以根据自己与被担保
人的接触进行判断，也可调查与被
担保人有商业交往的人或熟人，全
方面了解。被担保人信誉越高，担保
人的风险就越小。

3、慎重考虑被担保人偿还债务
的能力。首先应看被担保人能支配
的财产是不是充分，是否能足以偿
还贷款。被担保人能支配的财产是
指财产所有权为被担保人所有，且
该财产没有抵押给他人。其次，要考
察被担保人负债的多少。

4、尽可能提供一般保证。保证
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一般保
证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
被担保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一般保证中，担保
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即一般保证的
担保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
裁，并就被担保人的财产依法强制
执行仍不能履行前，对债权人可以
拒绝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
一旦被担保人届期没有履行债务，
债权人就可以要求被担保人和保证
人任何一个人承担责任，保证人不
得以任何理由推卸保证责任。可见，
为他人担保尽可能提供一般保证，
可以减少风险。按担保法的规定，在
担保合同中写明担保方式为一般保
证，就视为一般保证。

“担保”并不新鲜，生活中随处可见，多到没人
会提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今天这里传出某企业
老板失踪了，明天又听说那里的投资公司跑路了，

“担保”这个词有点火，小伙伴“畏债潜逃”，担保人
可倒霉了，面对一屁股债，哭都找不到地方，这时
才恍然大悟，当初两杯酒下肚，就稀里糊涂给哥们
儿担保了，这是多么轻率的决定。本报记者 宋立山

贷款人半身不遂还不起，

法院能扣担保人的养老金吗1
“天边的云”最近正为叔叔的事儿

头疼。他说，叔叔没文化，别人找他担保
贷款，他稀里糊涂就揽下来了。后来贷
款人得了半身不遂，还不起钱了，法院
就起诉了叔叔。叔叔哪想到后果会这么
严重，一时慌了神，开庭他也始终没有
去。于是，法院把叔叔的农村养老金卡
给扣了，60多岁的农村老汉现在可咋办？

我叔叔该帮贷款人还款吗？

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郭丽丽说，根据《担保
法》的规定，给别人担保贷款需要承担担保责任，
在被担保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担保人就要
承担偿还的责任。根据以上规定及“天边的云”所
述情形，他的叔叔确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对于法院扣养老金的情况，郭丽丽认为，作
为担保人，法院有权应原告申请保全执行叔叔的
财产，但应保留叔叔必要的生活费用，不能因法
院的执行致使叔叔无法生存。《民事诉讼法》第
243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
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
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
财产的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
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二）被执行人及
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当地有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的，必需的生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
定。养老金如果是这位老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和主
要的生活费用，法院对养老金账户的冻结就值得
商榷，建议你叔叔据此与法院沟通交涉。

同学贷款擅写我担保，

将来我要承担法律责任吗3
一位叫“小人物”的粉丝差点跟“法

援哥”哭起来，“法援哥，帮帮我，我还不
知道咋回事呢，就被当了担保人”。“小
人物”说，他是一名大学生，一个同学在
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网上小额贷款
时，在担保人那里填了他的手机号和姓
名。“在接电话时，我确实承认了是同
学，但是说其他一概不知。我会不会有

风险？需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明湖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刘纯清认为，
这属于人的担保，也就是保证。保证指债务人以外
的第三人为债务人履行债务而向债权人所做的一
种担保。

那么，“小人物”到底算不算担保人呢？刘纯清
说，保证应当通过订立保证合同的方式设立，也就
是保证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保证合同成立方
式有四：书面保证合同；主合同定有保证条款，保
证人在主合同上签字或盖章的；主合同虽无保证
条款，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盖章
的；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
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但无论是哪种方式，
都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且有保证人签字或盖章。根
据《民通意见》第108条的规定，公民间的口头保
证，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也视为保证
合同成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担保法》第
7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
织或者公民可以做保证人。

刘纯清认为，本案当事人并无做担保的真实
意思表示，所谓的“保证”不符合以上任何一种情
形，所以，该保证是不能成立的，无需承担法律责
任。此外，“小人物”是一名大学生，根据《担保法》
的规定，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民事主体才能
充当保证人，本案当事人不符合保证人的条件。

借款人破产蹲了10年监狱，

担保人帮还的钱能要回来吗4
一提起担保二字，老姜心里就堵得

慌，近10年前的一次担保借款，让他郁闷
了好些年。1996年8月和9月，老杨先后两
次共向老管借了3万元，老姜是担保人。
这钱刚借了一年，就听说老杨出事儿
了，因为其他债务等问题被捕入狱了，
他的个人资产也被“哄抢”一空。当时听
到这个消息，老姜就去找老杨，可早已
人去楼空。老杨不在了，债还在啊，作为
担保人，老姜搭进去不少钱。如今，因为
表现良好，被判14年的老杨已经提前出
狱，老姜又琢磨着，“我替他还的钱，还
能要回来吗？他坐牢这么长时间，是不
是过诉讼时效了？”

山东明湖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纯清说，主
张债权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即从知道或应当
知道自己的权益被侵害时起计算。那么，本案
的诉讼时效即为还款日到期后的两年内，可
到法院起诉，主张权利；如果确实因为刑事犯
罪而入了监狱，可以到监狱探视他，主张债
权。这样，按法律规定，会引起诉讼时效的中
断。同时，也可以在诉讼时效内通过提起民事
诉讼来确认债权。

同学公费留学找我担保，

毕业不回国了我要偿还吗2
网友“在路上”也遇到了担保问题，

不过相比之下，小伙子要谨慎得多。决定
是否担保之前，“在路上”先通过“齐鲁法
援在线”微信公众号咨询了“法援哥”。

“最近，我一个大学同学刚拿到了美国西
部一所著名大学的OFFER，要公费去美
国留学，教育部门为她提供几十万的经
费，但是要与她签订一份合同，同学找我
当担保人，请问这个担保人我能当吗？会
对我造成什么风险吗？如果同学毕业后

不回国，我需要还钱吗？”

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郭丽丽认为，“在路上”
这种三思而后行的做法是必要的。根据我国《担保
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担保人提供担保可能需要承
担法律责任及其他风险，因此为别人提供担保需
要慎重。根据《担保法》第六条：保证是指保证人和
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
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若该网友为
同学提供担保，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另外，根据《担保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
定，担保责任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若和
同学约定了，同学不能履行债务时，由您承担保证
责任的为一般保证；若和同学明确约定您与同学
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没有约定、约定不明的
均为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可以要求您和同学同
时承担责任。按照上述规定，如果您为同学担保
后，同学不回国又不还钱，有关部门找您承担担保
责任是必然的。

农村青年电商培育

章丘开班

本报济南5月19日讯(记者 尹
明亮 ) 近日，团中央“农村青年电
商培育工程”山东省示范培训班在
济南章丘市举办。来自全省17市的
从事电商业务的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代表及具有电子商务发展基础的
部分县(市、区)团委书记近120人参
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山东省电子商务促
进会、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
的专家和部分知名电商创始人、青
年电商创业典型，分别就“互联网+”
政策与创新红利、新媒体营销知识
和电商运营等内容进行授课。

据悉，“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
程”是团中央联合商务部部署实施
的一项重点工程。为推动“农村青年
电商培养工程”取得实效，团中央农
村青年工作部决定举办“农村青年
电商培养工程”示范培训班，培训班
分为全国性示范培训班和省级示范
培训班，主要针对电商企业负责人、
电商培训导师开展，围绕中央有关

“三农”和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解
读、电子实操、网络市场营销、物流
配送管理及食品安全和诚信经营等
内容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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